
2024 年度保定市生态环境局整体绩效自评
工作报告

市财政局：

根据《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工作

的通知》（保财监[2025]2 号）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局

的预算绩效管理，提升预算项目绩效水平，强化项目绩效管

理理念，我局组织各处室、局属事业单位及各县（市、区）

分局对 2024年度市级预算资金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评价

预算资金的使用绩效，绩效自评情况如下：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文件要求，我局绩效评价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全

局 2024 年度市级预算资金和项目进行梳理，制定并印发了

《关于开展 2024年度市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

全面收集、系统整理各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确认各项绩

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认真分析了 2024 年所有项

目支出资金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 年预 算及追 加项目 共计 82 个， 安排资金

33717.22583万元，实际支出 31162.44784万元，预算执行率

92.42%。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部门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截至 12月 4日，全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4.461，同比改

善 4.48%，历史同期最好；在 168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倒 19，

同比提升 5个位次。1-11月，我市 8条有水河流入淀水质均



达到Ⅲ类及以上，49个国省控断面水质达标率 100%。以生

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

一是巩固拓展“退后十”成果。面临 5年来最差气象条件，

特别是最关键的 10 月份，在全市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积极

克服 2轮长时间重污染过程，实现了污染物排放总量、车辆

社会活跃量全面下降，年度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创有监测记录

以来历史最好水平。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

从年初开始就一天一天努力、0.1微克 0.1微克争取，市委常

委会、市政府常务会专题研究 13 次，党书记每月点评、闫

市长 6次调度、2次现场调研，构建了“9+8+22”指挥调度体

系，市委、市政府态度坚定、旗帜鲜明，高位推动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标准化建设国控专班，建立“专班吹哨、部门报到”、

联合夜查等末端落实机制。常态化实施重点工业企业弹性减

排，企业污染物减排比例 12.92%，位居全省第 2；建立施工

报备制度、道路积尘负荷走航考核机制，狠抓站点周边精细

化管控，形成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战法打法，为全年空气质

量改善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严格把握尺度，除全省联防联

控外未自行启动过预警，今年启动预警次数同比减少 2次，

预警期间对涞源县、城改项目、长城汽车等民生项目实行点

对点豁免保障，最大程度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统

筹。

二是全力保障入淀河流水质。坚持问题导向，着力做好

汛期污染防范和应对。汛前多次到唐县、满城区督导雨污水

应急调蓄、污水处理能力提升等工作；汛期面对降雨频繁（7



月 9次、8月 9次）、雨量偏多（比常年偏多 30%）的不利局

面，统筹协调市、区、乡、村四级单位联动，全力做好应急

截污导排，做到了城市排涝、河流泄洪、流域水质保障的共

赢。强化工程支撑，重点推进城镇水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全

力推进污水厂多渠道争取国债、中央预算内资金支持，启动

实施清苑、顺平、易县等污水厂再提标，推进主城区 27 座

38.94万方初雨调蓄池建设。坚持管理增效，对内建立健全

动态感知体系，对外增强跨区域联防联控。探索建立独具保

定特点的地表水断面水质指数评价分析体系，完善断面超标

交办反馈机制；加强与雄安、房山、大同、定州等白洋淀上

下游地区沟通协作，推动白洋淀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三是强化农村环境整治。全市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率

稳定保持 100%，12个地下水国控点位水质全部达标。按照

党书记批示要求，全面开展肉羊养殖产业生态保障工作，牵

头起草《强化肉羊养殖产业生态保障促进高质量发展工作方

案》，加强现场督导，养殖异味污染因子实现同比下降，京

昆高速两侧 6000 多亩耕地得到有效治理，三县治理成效显

著，得到市委、市政府和广大群众一致认可。

四是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全省范围内率先启动《生物多

样性保护条例》立法工作，填补了我市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法律空白。推动涞水、阜平、易县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两区同创”。对

生态环境部、省厅下发的生态保护红线疑似问题以及自然保

护区遥感问题线索逐一现场核查，高标准完成整改销号。



五是加快推进“双碳”工作。针对全球碳定价趋势对我市

主导产业发展的影响，提前介入、积极开展碳壁垒应对研究，

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得到主要领导的高度肯

定。指导奥润顺达超低能耗建筑科技科普基地成功入选绿色

低碳公众参与实践基地，为全省唯一入选基地类典型案例。

组织申报的奥润顺达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等 3 项技术入选

《河北省先进低碳工艺、技术、装备目录》。推动长城汽车

构建低碳供应商评价体系，相关做法成功入选《2024“美丽中

国，我是行动者”企业气候行动案例集》，并在 COP29大会正

式发布。深度参与全国碳市场建设，指导 48 家重点排放单

位做好碳排放核查和报告工作，指导 9家发电企业做好碳排

放履约清缴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严格按照《关于做好 2024 年度市级部门预算绩效自评

工作的通知》（保财监〔2025〕2号)文件要求，结合单位工

作实际，对 2024年 82个项目的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效果

指标进行一一评价考核打分，各个项目均取得了一定的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总共 82个项目中完成绩效目标 79个，未

完成绩效目标项目 3个。

（三）存在问题

为保证预算执行，财政资金达到预期效益，对项目库调

整较多，部分绩效目标设置不精确，个别绩效指标设置不够

精细，个别项目执行进度较慢。

（四）评价结论



基本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82个项目中绩效评分 90分

以上，绩效等级为优秀的项目 79个；60分以下，绩效等级

较差的项目 2个。

（五）未完成的项目绩效说明

1、保定市大气管控与重污染天气消除决策支撑平台项

目。2024年 11月 12 日收到市财政局中央资金下达通知，我

局立即组织责任处室和相关部门开展项目采购的前期准备，

2024年 14月项目正式启动，2023年 3月正在进行限价审计，

预计 2025 年 4 月进行采购工作。该资金为上级转移支付资

金，使用年限 2年，已结转至 2025年预算，2025 年年底前

完成设备购置和资金支付。

2、保定市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制项

目。按照《关于开展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编

制工作的通知》（环办便函〔2024〕171号），我市作为重点

区域，需针对 9类排放源，14种核算物质，编制保定市大气

污染物与温室气体融合排放清单。该资金为上级转移支付资

金，使用年限 2 年，已结转至 2025 年预算。经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进行公开招标，中科宇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3

月 11日中标该项目，中标金额为 286.6万元，待签订合同。

2025年将实施完成并完成资金支付。

3、“十四五”保定市细颗粒物与臭氧协同控制监测网络

能力建设项目（工业园区站）。2024年 10月开展政府采购工

作，2024 年 11月 18 日 A 包设备以 752.88 万元中标，2024

年 12月 5日签订合同并开工，截止到 2024年底本项目按计



划分阶段推进中。各站点后续将依据施工计划，有序开展设

备运输、安装调试等工作，为项目进入试运行阶段做准备。

虽进度滞后，但整体项目建设仍在可控范围内，将优化施工

组织、增加资源投入、确保项目整体按时交付， 2025 年实

施完成并完成资金支付。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通过对所有项目进行自评，2024年我局绩效指标设定比

较合理，资金管理使用合规，资金拨付基本及时到位，基本

达到了项目绩效评价目标，有力保障了局机关及下属单位正

常运转。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通过对 2024 年我局部门绩效自评发现了部分问题：预

算调整较多，年初项目安排仍需继续精准，各项目的绩效目

标需要进一步细化、深化，项目启动、实施要更注重时效性，

严格按进度要求实施，需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有效推进全面绩效评价管理，突出绩效指标对项目实

施的指导，我局将从以下几方面持续做好绩效管理工作：

（一）加强绩效管理宣传力度，提升绩效管理意识。充

分利用各类财务或业务培训机会和预算编制等活动，积极宣

传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培育绩效管理文化，增强预算绩效意

识，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浓厚氛

围。

（二）强化绩效管理基础建设，夯实从业人员履职技能。

健全完善各预算单位绩效管理制度，细化、量化项目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加强对各县（市、区）分局和局属各事业单位

财务人员业务培训，特别是加强预算绩效管理专业知识和业

务技能的培训，不断增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

切实提高预算绩效管理的工作水平。

附件：1.2024 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2.2024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汇总表

保定市生态环境局

2025 年 3 月 31 日


